
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勞工申訴規定

一、依據：勞動檢查法第32條暨施行細則39條。

二、適用對象：限適用勞基法人員。

三、受理單位或機關：

（一）本院受理窗口：

1.技工、工友部分請向人事室提出

分機：63114   e-mail：chen2378209@mail.vhyk.gov.tw

2.醫療作業基金進用人員、研究助理（含專案助理）

  向人事室提出

分機：63113   e-mail：seven777@mail.gov.tw

3.申訴內容有關勞工安全衛生事項，請向本院秘書室提出。

分機：63135   e-mail：o308@mail.vhyk.gov.tw

（二）台南市政府勞工局：

          70801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8樓(永華市政中心)；

          TEL：06-2991111轉 8431 

（三）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：

          80053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86號 7-12F；TEL：07-

2354861

          e-mail：bcdefab@slio.gov.tw

四、勞工得申訴之範圍（事項）：

（一）勞動基準法：勞動契約、工資、工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、女工、退

休、職業災害補償及工作規則等相關事項。

（二）職業安全衛生法：安全衛生設施及安全衛生管理等事項。

（三）勞工保險條例：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、保險費、投保薪資及保

險給付等相關事項。

（四）勞動檢查法：勞動檢查機構、勞動檢查員、代行檢查機構與代

行檢查員及檢查程序等相關事項。

（五）就業服務法：促進就業機會平等、禁止就業歧視等相關事項。

（六）性別工作平等法：性騷擾防治、促進工作平等相關事項。



（七）其他相關勞動法令。

五、勞工申訴書格式（如附件）：

向本院提出者，請填寫「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勞工申訴書」；向

台南市政府勞工局或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

提出者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
六、申訴程序：

院內申訴程序如未獲適法之處理者，得以書面申訴書逕寄台南市政

府勞工局或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。

※備註：

申訴案件經權責單位受理後，承辦單位或人員應迅速處理，如涉有性

騷擾或侵害案件，依相關規定辦理並應採保密方式處理之，處理結果

並應迅依程序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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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

出生日期 年      月      日

身分證

統一編號

地    址

聯絡電話 電話： 手機：

申 訴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親自簽章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

